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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财圈社&道哥说车 张浅】11月3日下午，手机屏幕上弹出威马汽车微博更新提醒时，不

少关注新能源汽车的网友差点以为自己眼花了。这家沉寂如水的车企，突然带着“好事将近，

敬请期待”八个字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配图重回大众视野。就像一场早已散场的电

影突然亮起续集的预告片，这条微博瞬间在车友群和行业论坛炸开了锅。要知道，威马可是

最早那批造车新势力里第一个倒下的，如今却可能要成为第一个从破产废墟里爬出来的。

从“天之骄子”到“破产明星”，威马经历了什么

回顾威马汽车的发展轨迹，其兴衰起伏堪称中国造车新势力的典型样本。成立于2015年

的威马凭借创始人沈晖在传统车企的深厚积淀，率先打出“智能电动汽车普及者”的鲜明定

位，通过自建工厂的务实路线在早期新势力阵营中脱颖而出。2018年首款量产车型EX5的推

出更是一炮而红，这款定位紧凑型SUV的车型以亲民价格和均衡配置创下当年新势力单车型

交付速度纪录，使得威马在相当长时期内稳居造车新势力第一阵营，与“蔚小理”形成四足

鼎立之势。



然而好景不长，从2022年开始威马便陷入发展困境，全员降薪、工厂停产、经销商闭店

等负面消息接连不断，销量出现断崖式下滑。更致命的是，威马在2020年至2023年间多次冲

击科创板、港股上市均告失败，这彻底切断了其通过资本市场输血自救的可能性。

在经历一系列自救尝试未果后，威马汽车最终于2023年10月申请破产重整，据公开资料

其总负债超过200亿元（另有报道称为约450亿元），这个曾经的行业先锋就此成为首批造车

新势力中最早倒下的品牌之一。

接盘侠现身！神秘销售公司能否点石成金



就在业界普遍认为威马将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时，转机却在2025年悄然出现。根据法院裁

定批准的重整计划，深圳翔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2025年4月正式接管威马旗下四家核心公

司，并在2025年9月6日通过《致供应商白皮书》公布了详细的复产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翔飞是一家2023年9月才成立的公司，其经营范围主要集中在汽车销售、租

赁和进出口业务，而非传统的整车制造领域。层层股权穿透后显示，翔飞实际控制人黄晶同

时控股昆山宝能汽车等多家宝能系企业，市场普遍解读为“宝能系借翔飞之手对威马实施风

险隔离式重组”。

然而，宝能集团自身正深陷经营困境，截至2025年6月，宝能汽车集团被执行金额超

过120亿元，集团实控人姚振华也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这一复杂关系使得翔飞接盘威马的

动机和能力备受质疑。

尽管如此，新威马仍提出了一份极为激进的三阶段发展蓝图：在2025-2026年的复兴阶

段，计划于2025年9月复产EX5和E5车型，确保年产能1万台并争取实现产销2万辆，同时布局

泰国KD工厂以开拓东南亚和中东市场；在2027-2028年的发展阶段，年销量目标将跃升至25

万至40万辆，推动高阶辅助驾驶车型量产并启动IPO筹备；最终在2029-2030年的跨越阶段，

挑战年产量100万台、营收1200亿元的宏伟目标，力图构建完整的智慧出行生态圈。

复活之路布满荆棘，威马能否东山再起？

尽管威马汽车公布了雄心勃勃的复兴计划，但摆在面前的挑战依然艰巨。首先，产品与

技术已严重落后于行业发展，威马目前依赖的EX5和E5车型仍停留在四年前的技术水平，在

智能座舱、自动驾驶和三电系统等核心领域已远远落后于主流品牌，加之破产期间研发完全

停滞、核心团队大量流失，短期内难以追平与竞争对手的技术差距。

与此同时，品牌信任危机的修复更是任重道远，威马破产后其售后服务体系几近瘫痪，

许多老车主的车辆质保承诺沦为“空头支票”，甚至连基本维修配件都难以保障，这种信任



裂痕需要大量时间和资源才能弥合。

更为严峻的是市场竞争格局的深刻变化，当前新能源汽车市场已被比亚迪、特斯拉等头

部企业主导，蔚来、小鹏、理想等第二梯队玩家也在各自细分市场站稳脚跟，整个行业正从

百花齐放走向强者恒强的阶段。即便威马能够顺利复产，其老款车型能否在价格战日益白热

化的市场中重新获得消费者青睐仍是未知数。

此外，接盘方宝能系自身困境也给威马复兴带来不确定性，如何在新旧问题交织的复杂

局面中杀出重围，考验着管理团队的智慧与执行力。

当前，威马汽车的这场“复活大戏”正在上演最扣人心弦的一幕。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曾

经充满无限可能的赛道上，威马既是先行者，也是最早的跌倒者。如今，它试图从废墟中重

新站起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着整个行业的残酷与机遇。老车主们等待着配件的到来，

供应商们等待着拖欠的款项······或许，正如那条微博所写的“念念不忘，必有回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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